
   

   

   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2024〕25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山西省加快低空经济发展和

通航示范省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《山西省加快低空经济发展和通航示范省建设的若干措施》已

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 

2024年5月16日  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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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加快低空经济发展和通航示范省

建设的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通用航空业各项

决策部署,深化我省国家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建设,打造低空经

济,助力山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,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大力拓展通航应用场景,构建通航公共服务网络

1.鼓励市、县政府和省有关主管部门将购买通用航空公共服

务(含无人机)纳入本级政府购买目录范围,列入各单位财政预算,

扩大购买规模,年度购买飞行服务小时数原则上只增不减。

2.鼓励省有关单位建立航空应急救援、航空医疗救护、警务

航空等机队。

3.对短途运输、低空旅游等通航业务给予补贴,支持常态化

开展。

4.支持和引导厂矿企业采购航空应急救援、医疗救护服务,

对于距离三甲医院超过30公里以上的厂矿企业采购航空应急救

援服务的,按采购额予以一定补贴。

二、加快通航基础设施建设,提升运营服务保障能力

5.支持通用机场、航空飞行营地项目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清单。

6.对纳入国家和省级重大项目(用地)清单的通用机场、航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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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行营地项目,建设用地、林草地等指标由省级统筹解决。

7.对新建及改扩建运输机场通航设施、通用机场、航空飞行

营地项目,按照工程费30%给予补助,单个机场不超过3000万

元,单个航空飞行营地不超过1000万元。

8.对年度通用航空飞行达到1000架次且对公众开放的通用

机场及运输机场,给予每年不超过300万元的补贴。

9.对纳入全省低空飞行(含无人机)服务保障体系的工程建

设项目,按照工程费不超过50%给予补助。

三、提高通航研发制造水平,强化创新平台驱动效能

10.支持先进军用技术向通用航空领域转移转化,推动省内

通航整机制造、动力系统、机载系统、地面保障设备等加快实现自

主可控。对符合山西省通航产业发展方向要求且投资额达到

5000万元以上的重大产业项目,给予一定奖励。

11.对在晋航空制造企业取得国家通用航空器(不含起飞全

重150千克以下无人机)整机型号合格证及生产许可证的,给予不

超过1000万元奖励。

12.支持通航产业的重大平台载体和实训基地建设,对获得

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,省级视推进情况给予资金配套。

13.对正式获批运行的航空类国家重点实验室、省部共建国

家重点实验室、“一带一路”联合实验室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,每年

给予1000万元经费支持。

14.对符合条件开放运行且绩效考核优良的航空类省以上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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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实验室、中试基地、技术创新中心,每年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经

费支持。

15.对航空类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、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、国

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创新平台,予以奖励支持。

四、激发通航消费市场活力,营造浓郁通航文化氛围

16.鼓励引进国际级、国家级航空体育运动赛事、无人机竞技

比赛等具有航空特性的活动,对引进的赛事、活动给予专项办会补

贴。

17.对组队代表山西参加国家级及以上航空类项目赛事并取

得前三名的学校、相关企业、社会团体,每次给予不少于10万元的

奖励。

18.鼓励大、中、小学校建设、挂牌校园航空飞行营地,对挂牌

校园飞行营地并连续两年以上开展一定量航空科普教育、航空运

动等的,一次性给予5万元补贴。

五、加大通航人才培育力度,夯实通航产业发展基础

19.鼓励省内通用航空院校、企业开展通用航空商照、私照、

运动类照、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、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员执照等通

航培训。对培训合格且取得相应证件的,按照商照每本5万元、私

照每本2万元、运动驾驶执照每本1万元、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

每本0.1万元、遥控航空模型飞行员执照每本0.1万元的标准给

予培训企业补助。

20.支持有条件的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开设通用航空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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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专业。对高校获批的国家部委级以上航空类科技创新或人才培

养平台纳入高等教育百亿工程揭榜挂帅项目予以支持。

21.鼓励将通用航空发展所需的通航企业高级管理、航空运

营、空中管制、机务维修、航空制造、机场建设与管理等相关人才以

及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、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、运动驾驶员执照

(具备教员等级)、民用及运动类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、飞行签派员

执照、空管类(管制、情报、电信、气象)执照、民用航空监察员证的

列为急需紧缺或特殊人才,严格落实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,在医

疗、住房、子女入学等方面予以支持。

鼓励各市、县政府制定本地区支持通用航空业发展相关政策。

山西省国家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会同有

关责任单位,加强组织协调,强化服务保障。各相关单位结合工作

职责及时制定出台实施细则或操作规程。

本政策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,有效期3年,到期根据实

际情况决定继续或调整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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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监委,省
法院,省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。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。

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5月17日印发 


